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曾一度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充满热情，但随着真正有用的AI法律程序未
能面世，这种热情被漫长的挫败感冲淡。 而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再次“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兴奋和焦虑
……涉及人工智能的未来图像在大众媒体中日益流行”。〔1�〕在这种氛围的笼罩下，我国法学理论和实
务界也对人工智能（机器人）保持着巨大的好奇，对法律引导人工智能发展的技艺充满着强烈的自
信。 不可否认，为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一切技术问题设计法律规则，是法律人不可推卸的时代使命，
因而这种研究风潮是“法学作为致用之学”的当然表现，一切“热衷”似无可厚非。 但也正因为法学研
究本应具有观照现实的特性，这要求我们时刻注意合理选择参与前沿技术讨论的现实契入点，在正
确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的前提下确定法学研究的问题意识，避免盲目追求“时髦”的学术虚假
繁荣。 以刑法学为例，或许得益于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政策信号，本领域内的研究成果
从2017年开始呈现爆炸式增长，“人工智能刑事责任论”等俨然成为最为耀眼的知识增长点。 面对席
卷而来的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的法学研究，面对“定分止争”的法律本性，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法律学
者们是否已经找到了规制AI技术发展的理性方向？ 当前的热烈研究究竟能走多远，它究竟只是“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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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ee Luke Goode, Life, but not as we know it: A.I. and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Culture Unbound: Journal of Current Cultural Re－
search（2018）: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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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而上再一哄而散”还是能够持续到强人工智能到来之日？ 空前兴盛的人工智能法学是否积累了有
助于学科发展的智识，抑或仅仅是法学理论工作者们为了追踪热点并出于各自目的比如引用率高低
等而亦步亦趋的“学术秀”？ 对此，笔者将审视当下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格局及其问题，并在此基础上
就其发展进路谈几点看法。

一、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中的概念附会

当前法学界存在无处不在的“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的大招牌之下开启了各个论域的话题研
讨新模式。 究竟什么才是人工智能？ 学者们所言的人工智能只是借用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流行语以吸
引阅读兴趣，还是它确实挑战了千百年形成的法律知识体系？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人工智能其实并没
有取得如此巨大的飞跃，一些所谓的“人工智能法学”研究题目仅仅是在“顺势包装、借壳上市”，这种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概念附会已经吹起了不少学术泡沫。
人类最初在制造计算机之时就已幻想能够研发出会思考的机器，那时人们无法给予它一个特定

的可理解的准确称谓，因而便将之命名为“Artificial�Intelligence”，简称AI，以表明其不同于人类自然智
慧的人工智慧。 迄今为之，科学家们也给它撰写过不同的定义，甚至用各种思想实验如著名的图灵测
试、中文房间理论等验证这种人工智能存在与否。 笔者不想详细列举这些定义，事实上关于计算机科
学、哲学、法学等学科内的很多基础概念都没有取得过一致的意见。 或许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图
尔特曾说的那样，我们难以成功描述这些概念如无法定义什么是淫秽物品，但“当看到它时我就知道
了”。〔2�〕然而，当人们因自身的不求甚解而误解研究对象时，准确提炼出相关概念的核心要素就显得十
分必要，毕竟不同定义之间还存在着相当的共识。 整体而言，人工智能概念核心要素自20世纪50年代
产生以来就是恒定的，人们尚没有超脱对AI的原始认知———像人类一样理性地思考和行动。 这并不
是说人工智能系统的智力水平与人类持平， 事实上人类在很多方面也早已大大超越了这个目标，而
是涉及一些像人类一样能够“自主的选择和决定：自我管理”。“自主或自治（源自希腊语auto：自我，
nomos：法律）与自动化不同，自动化是指由一台机器不断重复一个过程。 自主则要求……AI可以作出
自我的选择，即便它在作决定时与人类有过互动”。〔3�〕可以说，“机器是否具有自动化”是一种外部信号
反射式的事实判断，而“机器是否具有自主性”则还涉及自然科学之外的关于机器是否具有自我意志
和自我行动能力的“（类）人性”判断。 有鉴于此，有学者认为一个可被称为“智能”的实体应至少具有
五个基本构成属性：①沟通交流能力，即能够与人类或其他物种相互动，这并不单单代表着智商水平
而是一种社会交际潜能；②内部知识，即对自身的认知，它等于“自我意识”，一个有智慧的实体应该
知道自己的存在、自己以某种方式运作、将自己融入现实等；③外部知识，即关于外部世界和真正现
实的数据收集分析能力，这是人类累积生活经验的方式，也是人类学习的方式，如果把任何事件一次
又一次地当作全新的，那么就很难表现得像一个有智慧的实体；④目标驱动行为，这指的是一种意
图，它制定和执行计划来实现相关目的；⑤创造能力，即指找到新的理解或行为方式的能力，反复尝
试完全相同的行为并不是创造力的表现。〔4�〕所以，真正的人工智能是极为复杂的，认定条件也颇为苛
刻，这些定义标准限制了概念上的泛人工智能化。

反观我国法学界，很多学者常常将人工智能要求的“自主性”与寻常的“机械自动化”相互混淆。
例如，致力于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学者大多以“机器人伤人事件”等为起点，比如2015年德国大众汽

〔2〕Jacobellis v. Ohio, 378 U.S. 184（1964）, 197.
〔3〕See Jacob Turner, Robot Rule: Regula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p.16—17.
〔4〕See G. Hallevy, Liability for Crimes Involv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witzerland 2015,

pp.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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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制造车间内发生的所谓“首起机器人杀人案”。 但是，本案中产生故障的机器人只是普通机械设施，
它根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它之所以会杀死这名工人，是因为触发了该设备的自动处理程序；它只
是自动化的普通机器，远没有达到所谓人工智能的水平。 与无处不在的生产责任事故相比，该事件也
没有本质不同，无非该设备的自动化系统更为精密而已。 如果说这也能够成为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
问题来源，那么可能早在工业革命推广开来之时就该去研究“人工智能”了，或许农业社会耕田的拖
拉机伤人也该划入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的话题范围了。 生活经验常识告诉我们，任何机器都会存在风
险，即便一把毫无自动性的菜刀在人类不当使用时也会划伤手指。 以所谓的“机器人杀人案”导出人
工智能的发展风险，进而得出应追究人工智能之物法律责任的观点，〔5�〕是对人工智能根本性的误解和
非常低级性的错误。 那些讨论对机器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学者可能忘记了刑罚的功能，“在判处刑罚的
情况下，法官对再犯罪可能性的预测不可能是绝对准确的，犯罪人的行为态度、规范意识等也是不断
变化的，因此，刑法特别规定了减刑制度与假释制度”。〔6�〕针对机器人，这些刑罚制度显然没有任何意
义，刑罚的报应或者预防目的也都无从实现。

再如， 银行的自动取款机是为了节省人工成本而发明的旨在引导人们从银行自助取款的机器，
虽然它也被叫作“自动柜员机”，但它只是银行人类柜员的一种替代设施，它只有自动化而没有自主
性。 但是，有学者在人工智能中讨论利用拾得或盗窃他人银行卡在ATM机上取款等案件的处理，将之
归入“人工智能作为侵财对象的侵财犯罪”，并以此提出了“人工智能时代侵财犯罪刑法适用的困境”
问题。 事实是，中国第一台ATM机早在1987年就已经启用，它与人工智能之间没有丝毫关系。“通过
ATM机实施侵财犯罪”“机器能否被骗” 等话题根本不用借助于所谓的人工智能就已被讨论过了，当
法学重要期刊上的论文将ATM机、手机银行、支付宝第三方支付平台等统统纳入人工智能范畴时，恰
恰表明概念附会的严重性已经到了让人失去底线的地步。 果真如此，我们这个人口大国的人工智能
普及率早已世界遥遥领先。 ATM机、手机银行、支付宝等可能会出现系统故障，但它们并没有社会沟
通能力、创造能力，它们也没有自主性；我们对它们的应用再熟悉不过，常识告诉我们，这种研究正是
泛人工智能化的突出表现。

综上可见，我国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概念附会，将不属于人工智能的研究对象强
行贴上人工智能的标签，相关研究演变为“AI+法律”的任意性组合，不少研究者只是打着人工智能的
旗号攫取话语权、提升自我身价，法学家们一夜之间变成了人工智能专家，仿佛让自然科学家都望尘
莫及。 这种“泛人工智能化”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而是制造学术泡沫。

二、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中的伪问题替代真问题

“问题意识”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提出正确的问题是任何研究过程的开端，如果没有针对真
实的问题进行讨论，即使论述再精妙、方法再多样、观点再前卫、著述再等身，都只是徒有一身浮华的
外表，根本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当前法学研究中，应特别注意甄别“伪问题”。尤其在“乱花渐欲迷人
眼”的人工智能领域，问题意识更具有欺瞒性，一些法学家似乎总能够发现连科学家都难以察觉的
“宇宙级难题”，可静心观察就会发现不少问题的讨论意义仅仅在于占领了更多期刊版面而已，所谓
的理论创新可能只是一场空欢喜。

其一，不断制造、跟风、放大“假问题”，导致法学研究误以人工智能发展中的夸张、炒作、娱乐为
前提。 我国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主要始于学者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各种忧患意识：人工智能的发展前
景不可限量，必然会出现具有自我意志的（超）强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甚至可能会取代人类、机器算法

〔5〕参见李欲晓：《物联网安全相关法律问题研究》，《法学论坛》2014年第6期，第24页。
〔6〕张明楷：《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法学论坛》2017年第6期，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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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取代人类法律；人工智能引发的风险足以产生毁灭性打击，因而主张法律甚至刑法应积极应对和
规制人工智能的发展，等等。 这种“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精神确实让人感佩，可是这些忧虑只是依
靠无数假想拼凑起来的幻影，只是在用别人的“噱头”吓唬自己。

例如，世界上第一个获得公民资格的表情机器人索菲亚，在2017年10月被沙特阿拉伯授予公民
身份之后，尤其它曾在与设计者汉森的对话中冒出一句“我想毁灭人类”，法学家们开始变得躁动不
安。 不少学者将索菲亚的公民身份作为一种AI技术发展的国家制度回应，视之为AI挑战现行法律体
系的范例以及检验某个法律人格理论是否合格的试金石，认为法律若不承认机器人的法律主体地位
就不能满足这种社会现实。 然而，索菲亚早已遭到包括人工智能科学家在内的各方观察者的极大怀
疑：“索菲亚之于AI，就像变戏法的之于真正的魔法，我们把它称作‘AI崇拜’‘假冒AI’或者‘远程操控
AI’可能比较好。 ”〔7�〕所谓具有公民身份的索菲亚不过是一个公关噱头而已，而不是人性、尊严或人格
的展现。“‘女性’属性的索菲亚究竟能享有哪些权利，还真不好说。因为在事发地点沙特，女性连单独
驾驶权都未得到法律认可。 ”〔8�〕对于这样一个女性只配拥有有限权利的国家来说，索菲亚更像是一个
营销玩物。 这种以国家权力为支撑的机器人营销策略淡化了沙特在妇女权利方面的不光彩记录，其
实索菲亚主要的新颖性在于身体和面部表情，而不是它的会话方式、主体认知或智能程度，“当以真
实的人类互动标准来衡量时，它便仓皇失措、‘智商不在线’”。〔9�〕其实，类似于索菲亚的人形机器人在
世界范围内还有很多，它们之所以不被人们津津乐道，是因为它们的包装实力不及索菲亚。〔10�〕AI技术
的拥护者李开复曾公开评论，索菲亚“丝毫没有人性、人的理解、爱心、创造力。 授予这样一台只会模
式识别的机器‘公民’，是对人类最大的羞辱和误导。 一个国家用这种哗众取宠的方式来推进人工智
能科研，只会适得其反”。〔11�〕既然人们对于索菲亚之于人工智能发展的意义远没有形成共识，我们更
没有必要放大索菲亚等类似机器人对现有法律体系的影响，索菲亚的所谓“公民身份”是国家、企业、
新闻媒体等各方利益的联合演出，它既与沙特本国的法制传统相龃龉，也受到了AI专业科学家的批
评。 因此，法学家完全没有必要从索菲亚那里获得什么问题意识，也不必为它的公民身份感到欣喜或
恐慌，由索菲亚引出的人工智能法律人格问题是个彻底的伪问题，没有任何法制建构和法学研究上
的借鉴性；那些经由公民机器人的诞生而产生的将索菲亚“修坏了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吗？ 把‘她’拆解
其不等同于谋杀？”〔12�〕等问题，正是伪人工智能法学问题的典型代表。

其二，将司法适用/使用问题作为人工智能法学的“元问题”，“AI乐观主义+法律工具主义”盛行，
从而不甄别真风险真挑战、陷于表象式研究氛围。 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推进司法人
工智能以提升“智慧司法”乃至“智慧法治”，克服人类裁判思维的片面与恣意；二是探究人工智能对
传统法律权利义务的挑战，最终落脚于人工智能的司法处遇如“人工智能创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保
护、自动驾驶致人损伤的刑事责任等情形。 如果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弱人工智能，则不仅AI的作用有
限，而且它对法律体系的挑战也十分微弱，以人类为中心的现有法制系统仍具有顽强的适应力；如果
将研究对象拓展至强人工智能，则不仅完全跨越了时代，而且忽视了一系列尚未深入讨论的前提性
问题。

如前所述，当前的“司法人工智能”只是提高司法工作效率的便利工具，如语音输入取代书记员
电脑打字记录、裁判文书上网以及自动识别搜索等，这种变化与书记员告别古老的手写记录没有实

〔7〕谢玮：《网红机器人索菲亚何许“人”也？ 》，《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5期，第85页。
〔8〕陈莹：《当机器人获得公民身份之后》，《科技日报》2017年11月6日，第6版。
〔9〕See Luke Goode, Life, but not as we know it: A.I. and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Culture Unbound: Journal of Current Cultural Re－

search（2018）: 196.
〔10〕See Michael Callier & Harly Callier, Blame it on the Machine: A Socio-legal Analysis of Liability in an AI World, 14 Wash. J. L.

Tech. & Arts（2018）: 59.
〔11〕前引〔7〕，谢玮文，第85页。
〔12〕参见牛绮思：《沙特授予机器人公民身份，是惊喜还是惊吓？ 》，《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43期，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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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区别，其他应用如海量判例筛选、辅助量刑规范化、电子取证技术〔13�〕等至多属于增强同案同判等人
类司法智慧的AI。 当我们质疑人类恣意时，也更有理由怀疑这些系统研发者会借着算法黑箱写入法
学家的偏见、科学家的武断、企业的经济利益等，它们仍无法摆脱商业、政治、强势价值观等力量操
控，这种“算法歧视”已经在多种领域出现，使得人们对这种由于尖端技术导致的不公正性的救济难
度将直线上升。 因此，当前司法人工智能实际仍停留在“为何要用”的原始阶段，当类似元问题没有得
到充分讨论而径直将其乐观地投入司法使用， 那么所谓的智慧司法将会引出更多棘手的法治难题，
对于“法律AI”大可不必亦不能急于求成。

再如，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是“作品”即文学、艺术或科学领域内的独创性表达，即“只有具备相
应独创性的智力创作成果才可成为著作权客体，受著作权法保护”。〔14�〕“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生产过
程并不属于创作、不符合独创性要求，不是著作权法中的作品，所谓“人工智能生产内容”的著作权保
护就成为一个伪问题，不能以此否认现有法律的应对能力。“作品”源于独立的、个性化的思想创作，
是某种情感、审美的表达，计算机软件可能具有越超人类大脑的某些组合能力，但最关键的是它缺少
人类之间的共情心、同理心而完全根据算法、模板机械生成结果，没有发挥智力创作的空间。 比如机
器所写的诗只是利用了内部词库和一些文字搭配技巧，它根本无法理解爱情、童趣、寂寞、悲悯等诗
歌创作内在思想，甚至它呈现出来那堆文字（在其内部是一堆数字代码）连诗歌的皮囊都没有，也注
定不会得到文化上的流传。 人工智能不能改变著作权法中“作品”的构成要件，对这种毫无创造情境、
毫无智力活动的“生成内容”进行著作权保护毫无必要，更不能承认机器的著作权主体资格，否则人
工智能将率先在艺术创作上严重冲击人类文明理念，这才是人们最需要担忧的。 事实上，即便当下热
议的法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司法场景的应用，也还只是停留在宏观层面概述，根本还未深化到具
体的细分领域。〔15�〕所以，与其说“新技术、新风险对司法适用提出新挑战”，毋宁说是不假思索的命题
套路。 法学研究应该走出对AI的“货物崇拜”，〔16�〕回归学术研究的理性轨道，研究法律领域的真问题。

三、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中的对策论代替教义论

人工智能只是无数新技术发展背景下的某一个领域，法教义却是法学研究不可抛弃的立场和方
法，当下对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的研究停留在对策论，离开法教义学的精耕细作和理论共识探讨必将
使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研究难以沉淀。

每个部门法都存在问题性研究和体系性研究，前者以解决个别问题为导向，后者则以各种原则、
规则的体系推进为导向，两者在整体知识系统内相辅相成，共同保证法律制度对实践问题的适应性
和稳定性。 如前所述，人工智能法学研究兴起的原因是研究者认为法律对AI问题的应对能力不足，因
而这首先是问题性研究；同时，研究者提供的解决方案如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等均是对现有
体系的突破，因而也就天然牺牲了体系性。 概言之，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现状是问题性研究林立、体
系性研究阙如。 虽然法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建立起严密的公式体系，但法教义如同公式一样，提供
了逻辑关系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保证了各部分知识之间的兼容性，按照这些公式体系来完成判断
可以节省大量审查精力。〔17�〕体系性研究的这种优势荡然无存，会导致我国法学研究转型中的所谓知
识创新实际上走向了“回头路”：对策论优先。 法学家的对策论与国家制度层面的政策论共用一套逻

〔13〕参见黄文等：《基于云计算平台的新型电子取证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10期，第63页。
〔14〕许明月、谭玲：《论人工智能创作物的邻接权保护———理论证成与制度安排》，《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6期，第44页。
〔15〕参见王禄生：《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话语冲突及其理论解读》，《法学论坛》2018年第5期，第142页。
〔16〕“货物崇拜”，是指与世隔绝的原住民将外来先进科技物奉若神明的行为。
〔17〕参见陈兴良：《教义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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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储陈城：《人工智能时代刑法的立场和功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6期，第78页。
〔19〕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503页。
〔20〕参见［德］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犯罪原理的基础构造》，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21〕陈景辉：《人工智能的法律挑战：应该从哪里开始?》，《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第142页。
〔22〕单位犯罪也是人的意志之体现，如单位领导成员集体研究决定，单位不可能抛开人类形成独立意志，这与研究者标榜的“强

人工智能在人类控制之外形成自主意识”完全不同，法律承认法人主体、单位犯罪绝不意味着可以就此推导出AI犯罪主体的
存在可能。

辑，它特别看重的是法律工具主义，当失去了体系性研究之后，这种对策论容易违背原理、抛弃原则、
颠覆法秩序，产生的不是工具理性而是“工具不理性”。

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中对策论的极端表现就是主张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甚至人工智能可以作
为独立的犯罪主体存在，这是一种“以新（立法）制新（问题）”的路径，往往仅仅是就事论事、毫无体
系。 例如，权利义务能力是定义法律主体的唯一标准，但人工智能在权利义务中根本不可能实现统一
性原则。 即便人工智能享有了著作权等呼声较高的权利，但它当其研发者、使用者将AI创作物据为己
有时，AI是否能够就发表权、署名权的救济独立提起民事诉讼？除此之外，它还能拥有哪些权利？智能
机器人有无数个种类，程序也极为复杂，如何判断某些AI具备而某些不具备权利能力？ 研发者、使用
者为自身之目的对人工智能运行程序进行删改时，是否也要经过AI的同意？ 他们对这些智能产品还
能不能够享有“物”权？ 这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 在义务能力上，当AI致人损害而产生责任时，它
如何承担赔偿责任？ 法学家目前设想的方案是像机动车强制保险那样为人工智能进行投保或设置某
种基金，但这种责任仍然是人类的财产责任而不是AI的独立责任。 因此，“主张人工智能具有主体资
格……不具有现实性意义”，〔18�〕人工智能达到权利义务相统一的法教义要求几乎不可能，体系性思考
的缺失只会顾此失彼、不可能拼凑出一个法律上的新主体。

再如，断言人工智能可以承担刑事责任的观点根本违背了人类制定刑法的目的理性。刑法教义
学对刑罚的认知是：“刑罚作为国家对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与对犯罪人的谴责的一种最严厉的形
式，当然地对犯罪人具有身体的、精神的、财产的剥夺性、限制性痛苦”。〔19�〕不少刑法学者对人工智
能承担刑罚责任念念不舍，可这种所谓的“刑罚”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一种“痛苦”，不可能实现对AI犯
罪的预防效果。 首先，诸如删除数据、修改程序、彻底销毁等手段根本谈不上任何“谴责性”，这些手
段早已在当今畅通无阻。 电子产品售后服务中心对出售的产品进行数据程序的删减、替换、修正或
者按照用户意愿进行置换、报废是无比寻常的维修方案，这何曾需要以它们构成犯罪主体为前提，
这些维修手段的正当性根据只在于技术有效性———以“能修好”为标准。人类对自由刑、死刑的痛苦
感是来自天然的肉体和心理上的，机器人的痛苦感则来自于人的设计而非其自身，它没有痛感；在
这一点上AI连一只有触觉的蚂蚁都不如。 因此，人类为AI设计的“刑罚”根本不具有任何刑罚的属
性。 其次，正因为刑罚属于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人类更加注重法治国刑法的最后手段性、谦抑性、法
益保护辅助性。〔20�〕除刑法之外还有道德规范、伦理规范以及其他前置法，如诸多风化犯罪之所以受
到质疑正是因为相关行为属于纯粹道德或伦理调整范围。 法学家从来没有考虑过人类是否能够为
机器人成功搭建起道德或伦理的规范体系，而只是简单粗暴地动用刑罚，面对人工智能等高端技术
时总是如此急不可耐；法学家似乎也没有注意到，上述那些所谓的刑罚方式其实单纯依靠官方或非
官方的AI技术管理规范就能够顺利实现，这些技术指南只需要针对AI研制者、使用者等人类主体即
可。 可以说，以上问题的很多部分根本就不是“对法律的挑战”，〔21�〕人工智能并未对法律基础理论、
基本法学教义提出挑战，受到挑战的只是如何将传统知识适用于新的场景，如技术的发展如何影响
人类自身的注意义务等。

迄今为止，人们没有放弃过对法律风险预防功能等问题的迷恋，很多措施如刑罚前置化、抽象危
险犯、行政犯的增设等或许还能被理解，毕竟它们针对的都是人类行为，至少这种立法客观上会引起
一些自然人或单位的心理威慑。〔22�〕 但若将法律的预防功能指向不知何年何月才会出现的“假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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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则根本错解了预防主义，一如英明睿智的秦皇汉武也不可能以“展望未来”的姿态为醉酒驾驶机
动车的立法浪费笔墨，这与他们的想象力无关而是由于这一时代根本不存在这种“定分止争”的需
求。 更值得指出的是，很多法律人自以为富有远见卓识、想象力丰富，可是他们是否想过：强人工智能
的整体智慧高于人类且又拥有自主意识、行动自如，那么这种比人类高一等级的物种届时还会接受
今日法学家的方案吗？ 纵然今日设计了无比完美的框架，可是那时人类将失去框定人工智能的资质，
那时反倒是“人工智能在思考如何为人类立法”，所以，“冥想式的法学研究”里充满着神奇的悖论，人
工智能法学的愿景可能是一场空。

结 语

法学不是玄学、不是科幻主义，也容不得太多不切实际的浪漫情结。如果说“我们即将迎来人工
智能时代”、自主思考的强人工智能就在“明天”，那么我们离这个“明天”究竟有多近？连科学家都不
知道这个“奇点”何时来临，法学家又具有何种特异功能参透AI的未来禅机？对人工智能相关事务的
法律规制尚需要我们积累更多的生活样本，创建一些只适用于遥远未来的理论、制定一些只沉睡在
法典里的条文将比当前的“象征性立法”〔23�〕更加浪费资源，因为这种“立而不用”是名副其实的“空
谈”。 研究者总是相信AI技术的强大远非常人想象，那么是否有朝一日人类也会发现智力超群的外
星人？ 或者基因技术也会让科幻电影里的钢铁侠变成能独立思考、会说话的真正人类？ 如果法学家
总是秉着“宁可信其有”“未雨要绸缪”的态度———反正也没什么害处，那么我们现在是否也该为外
星人、为钢铁侠去制定属于它们的规则？如果法学家连如何将违法行为归责为个人的问题都没有参
透，却对人工智能是否拥有主题资格的问题喋喋不休，这不是在浪费学术资源又是什么？ 法律人若
接连不断地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潮科技一哄即上， 那么他们也将随着自然科学的挫败或低落一哄而
散，或许也将像三十年前那批AI研究先驱者一样只愿承认自己是“计算机（法学）专家”而对“人工智
能（法学）专家”的头衔避之不及。 当以异于常人的想象力从事法学研究时，研究者的判断力也会一
并“异于常人”：概念附会、伪问题替代真问题、政策论替代教义论等一系列现象表明，一贯理性的法
律人也会丢掉人类智力本该坚守的常识，人工智能法学研究中的如此反智化现象，令人深思并需要
警醒。

〔23〕刘艳红：《象征性立法对刑法功能的损害———二十年来中国刑事立法总评》，《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3期，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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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urgence� of� AI�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of� AI� legal� science.�
However,� there's� an� anti-intellectualization� phenomenon� in� the� study� of� AI� legal� science,� which�
violates� the� common� sense� of� human� intelligence.� The� phenomenon� of� conceptually� farfetched� is�
particularly�serious,�which�is�mainly�manifested�in�the�fact� that�many�results�are�based�on� the�ar-
bitrary�combination�of�"AI+� law"�and� the�generalized�AI� research� is�producing�a� large�number�of�
academic� bubbles.� It� is� doubtful� about� the� direction�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o� make� "false�
problems"� in� AI� research� or� mistake� judicial� application� as� meta-problems� in� AI� legal� science�
research.� Tak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ssues� as� theoretical� and� aca-
demic� issues,�which� leaves� the�basic�position� and�methods� of� legal� dogmatics� and�makes� the� re-
search� of� AI� increasingly� slide� into� agnosticism.� AI� has� not� challenged� the� basic� theory� and� the�
basic� doctrine� of� legal� science,� but� the� main� challenge� is� how� to� apply� traditional� knowledge� to�
new� scenarios.� Legal� studyshould� avoid� following� the� trend� blindly,� so� as� to� get� out� of� the� cargo�
worship�of�AI�and�return�to�the�rational�track�of�academic�research.

Key�words:�AI�legal�science;�anti-intellectualization;�legal�dog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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